
漳平市应急管理局2021年第三季度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信息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序
号

行政处罚  
决定书文号

案件名称
违法主体名称
（法人代表）

/个人

违法主体工商注册号或
者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或

个人身份证
主要违法事实 行政处罚法律依据

行政处罚履行
方式和期限

作出行政处罚
的机关名称

1

（ 漳 ）应
急罚〔2021
〕危化1号

漳平市新中石油有限公
司安全生产管理违法案  

漳平市新中石
油有限公司

91350881L0556342XM    

该公司2021年5月22日卸油作
业人员违反卸油操作规程，引
车不到位、稳油未满15分钟、
油罐车占用约1/2公路主干道
。

《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》第四
十五条第一款第（一）项“生产经营单位
及其主要负责人或者其他人员有下列行为
之一的，给予警告，并可以对生产经营单
位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，对其主要
负责人、其他有关人员处1000元以上1万
元以下的罚款：（一）违反操作规程或者
安全管理规定作业的”规定

罚款，收到决
定书之日起15
日

漳平市应急   
管理局

（ 漳 ）应
急罚〔2021
〕危化1号

漳平市新中石油有限公
司安全生产管理违法案  

谢建英 352602197007270054

该公司2021年5月22日卸油作
业人员违反卸油操作规程，引
车不到位、稳油未满15分钟、
油罐车占用约1/2公路主干道
。

《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》第四
十五条第一款第（一）项“生产经营单位
及其主要负责人或者其他人员有下列行为
之一的，给予警告，并可以对生产经营单
位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，对其主要
负责人、其他有关人员处1000元以上1万
元以下的罚款：（一）违反操作规程或者
安全管理规定作业的”规定

罚款，收到决
定书之日起15
日

漳平市应急   
管理局

2
（ 漳 ）应
急罚〔2021
〕危化2号

漳平市新桥镇海盟加油
站安全生产管理违法案 

漳平市新桥镇
海盟加油站

91350881MA33G1769A

未制定本年度安全教育培训计
划，未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
和培训情况，检查当日不能提
供安全培训教育教案和办班影
像资料，新员工(王七妹）未
经培训合格上岗作业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四
条“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责
令限期改正，可以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；
逾期未改正的，责令停产停业整顿，并处
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，对其直接
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
万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：（三）未按照
规定对从业人员、被派遣劳动者、实习学
生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，或者未按照
规定如实告知有关的安全生产事项的”

罚款，收到决
定书之日起15
日

漳平市应急   
管理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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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
（漳）应急
罚〔2021 〕

矿-4 号

漳平市可坑石墨矿业有
限公司使用淘汰的危及
生产安全的设备违法案

漳平市可坑石
墨矿业有限公
司/法人代表

颜镜军

913508810641135657 使用1台非矿用局部通风机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九
十六条： 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
的，责令限期改正，可以处五万元以下的
罚款；逾期未改正的，处五万元以上二十
万元以下的罚款，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
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万元以上二万
元以下的罚款；情节严重的，责令停产停
业整顿；构成犯罪的，依照刑法有关规定

追究刑事责任：
（六）使用应当淘汰的危及生产安全的工

艺、设备的。

给予漳平市可
坑石墨矿业有
限公司罚款人
民币玖千元整
（¥9，000）
的行政处罚

漳平市应急   
管理局

4

（漳）应急
罚〔 2021〕
工贸1号

福建溢泰科技有限公司
安全生产管理违法案

沈正刚 913508816990149584

2021年8月10日，龙岩市应急

局、武平市应急局和漳平市应
急局对福建溢泰科技有限公司
开展现场检查时，发现该公司
存在制定2021年度从业人员安
全教育培训计划，且未开展从
业人员安全教育培训工作。

违反《生产经营单位安全培训规定》（国
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3号）第二十一条第
一款“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将安全培训工作
纳入本单位年度工作计划。保证本单位安
全培训工作所需资金”规定

罚款     
2021年9月21

日

漳平市应急   
管理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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漳平市应急管理局2021年第三季度行政处罚案件罚没信息汇总表

序号 涉案单位/个人 法人/自然人 缴款时间 行政处罚种类
处罚金额

（元）
备注

1 漳平市可坑石墨矿业
有限公司

法定代表人：颜
镜军

2021年7月13日 罚款 ￥9,000 

2

漳平市新中石油有限
公司

法定代表人：谢
建英

2021年7月1日 警告、罚款 ￥13,000 

谢建英
法定代表人：谢
建英

2021年7月1日 罚款 ￥2,000 

3 漳平市新桥镇海盟加
油站

法定代表人：林
冠生

2021年7月6日 罚款 ￥20,500 

4 福建溢泰科技有限公
司

法定代表人：沈
正刚

2021年9月13日 罚款 ¥10,500

合计 ¥55,000


